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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
承辦人：許瓊月
電話：(02)8590-2824
電子信箱：elina@mol.gov.tw

勞動部 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勞動關2字第11501425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雇主僱用65歲以上勞工者(以下簡稱高齡者)之勞動契

約簽訂及應注意事項，請協助轉知轄內事業單位依勞動法

令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勞動契約究為「定期契約」或「不定期契約」，應依勞

動基準法第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辦理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次查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（下稱專法）第28條規

定：「65歲以上勞工，雇主得以定期勞動契約僱用之。」

其立法目的，係鑒於企業為達人力資源活化及經驗傳承之

目的，於勞工符合退休資格時令其辦理退休後，常會針對

具有豐富經驗及技術之退休勞工以較為彈性工作重新談定

勞動條件予以僱用擔任新職；復考量高齡者之體力或家庭

等因素，若有具彈性之定期契約工作，較能符合其需求，

爰定明雇主得與是類勞工約定以定期契約僱用之，不受勞

動基準法第9條第1項及第2規定之限制，藉以達成促進高

齡者勞工重新進入勞動市場，提高勞動力參與率之目標。

三、惟專法第28條規定係提供雇主與高齡者雙方得依彼此需求

而簽訂具彈性工作期間勞動契約之機會，並未限制高齡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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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得簽訂定期契約。爰此，雇主於專法實施後，得以「定

期」或「不定期」契約僱用年滿65歲以上高齡者，非以簽

訂定期契約為限。

四、承上，勞雇雙方若依專法第28條規定，並本契約誠信原則

簽訂定期契約，仍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(一)雇主以定期契約進用高齡者時，應於勞動契約約定明確

契約期間之起迄日期，於契約有效期間，仍須遵守相關

勞動法令規範，確保勞工權益。

(二)另高齡者之定期契約屆滿後，雇主於3個月內再與其重

新簽訂新約時，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0條規定併計該勞

工之前後工作年資。

(三)高齡者之定期契約期間尚未屆滿前，雇主非有勞動基準

法第11條、第12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之情事，不得片面

終止勞動契約。又，雇主如係依前開第11條或第13條規

定終止契約時，仍應依同法第16條規定期間預告，並依

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給付資遣費，雇主未依規定

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，應加給預告期間之工資；惟如

工作未滿3個月者，目前法無明文，仍端視勞雇雙方事

前是否曾就此協商約定之，如有約定依約定內容辦理。

五、請協助轉知並輔導轄內事業單位依上開說明辦理，以保障

高齡者之勞動權益，並減少勞資爭議發生。

正本：各縣(市)政府勞動主管機關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
管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
副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勞動部勞動關係司(2科)


